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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官渡区民政局文件

官民函〔2018〕51号

昆明市官渡区民政局
关于对政协官渡区第九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第92137 号提案的复函

尊敬的张律委员：

您在政协官渡区第九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 92137号提案《关

于推进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工作的提案》已交由我局办理，

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加大政府职能转移，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助关系

为逐步推进政府职能转移，根据全区各街道、社区、居民、

辖区单位的不同社会需求整理出“社会需求清单”；同时对政府部

门、业务部门、专业机构的资源进行梳理，形成“资源清单”；再按

照社会需求清单和资源清单梳理整合成“购买服务项目清单”。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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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清单”对照我区实际积极开展政府购买服务事项，进而推动建

立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格局。

逐步启动实施“4个公益创新计划”：1.公益金点子计划：面向

官渡区市民征集公益点子、社区问题解决方案，以群众的力量解

决群众所需，以实现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解决社区问题；2.
社会创业计划：培育官渡区初创期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技术和

场地等保障，促进其发展；3.社区治理计划：针对我区急迫需要解

决的社区治理议题，引入一批成熟社会组织落户官渡区参与社区

治理，用专业的力量促进社区治理工作的发展；4.定向扶持计划：

以街道为主体建立街道级的“三社联动”指导中心；以社区为主体建

立社区“三社联动”工作站，为居民打造良好的服务平台。

通过梳理“三个清单”，实施“4个公益创新计划”，目前，我区

已举办首届官渡区公益节，共组织社工宣传活动 10余场，公益服

务活动 5场以及 1场大型公共资源共享会；组织 5场“三社联动”
实务技能培训，3场财务管理培训，5场机构内部治理，5场督导

人才培训、建立微信、微博等信息沟通平台 3个，提供政策咨询

服务 50余次，同时协助我区 15家社区社会组织开展社会组织党

建工作，开展社会组织党员活动 12场。

二、关于优化和完善相关政策制度，建立健全购买机制

当前，官渡区已经制定下发了《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

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官办通〔2017〕52号）、

《官渡区关于推进“三社联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施意见》（官

办通〔2017〕51号）2个基础性文件上，出台 3个配套文件即：《昆

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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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官政办通〔2016〕40号）、《昆明市官渡区

民政局关于规范社会组织机制建设工作的通知》（官民通〔2017〕
46号）、《官渡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管理暂行办法》（官民通〔2017〕
142号）。经对接对接区法制办后，因部分规范性文件只有市级才

能出台，为此，协调市级部门、财政等相关部门，正在草拟《官

渡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操作规程》、《官渡区社工薪酬指导

意见》、《官渡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实施意见》、《官渡区社会

组织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官渡区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绩效评

估工作实施意见》等 5个扶持政策，大力支持扶持我区社会组织

全面健康有序发展，为大力发展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

会组织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三、关于建立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专项保障资金

官渡区逐步探索建立社会组织扶持专项资金，优化支持党建

引领、服务居民、社区营造、居民自治、网格化管理等社会组织

参与社区发展治理工作。2018年官渡区财政安排社会组织发展专

项资金 150万元，用于扶持全区各类社会组织；安排社会组织孵

化基地运行管理资金 90万元，解决社会组织在起步阶段注册、场

地、资金、资源以及提升能力、完善机制等方面的困难；安排 50
万的公益创投资金，用于支持和推动入驻的社会组织深入城乡社

区、学校和家庭，开展诸如：关爱空巢老人、残疾人、留守儿童、

流动人口子女“四点半”课堂、心理咨询、技能培训、法律援助等社

会服务事项。2017年安排的 70万元的公益创投资金，通过由专业

社会组织承接项目，提供服务，截止目前，“儿童照护、陪护服务”
项目直接服务 410人，间接受益 1500人；“弱势儿童关爱保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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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直接服务 3866人，覆盖人群 26000余人；“法律援助”项目直接

服务 102人，覆盖人群 15000人；“防灾减灾”项目 13场，覆盖人

群 5440余人。

四、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促进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

设

落实社工人才岗位津贴奖励，加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根据

《官渡区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奖励和社会工作人才岗位津贴

实施方案（试行）》（官政办通发[2015]33号）的要求，落实对全区

社区取得助理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一次性奖励及每月补

助的岗位津贴。同时，落实社区干部待遇，强化社区干部制度管

理。会同区委组织部正在草拟的《关于官渡区建设职业化、专业

化社区工作者队伍的实施意见》、《官渡区社工薪酬指导意见》修

改完善后，上报区政府下发实施。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联系人：曹昆平；联系电话：0871-67196360。

昆明市官渡区民政局

2018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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